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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办理结果：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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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经伟、张全兴、陈军旗、封爱丽等委员：
您提出的关于“建设和完善我市智慧社区”的提案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智慧社区是充分应用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手段，整合社区各类服务资源，打造基于信息化、智能化管理与服务的社区治理新形态。智慧社区建设，有利于提高城市社区治理的水平，有利于降低城市社区治理的成本，有利于促进居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，有利于提升居民安全、舒适生活体验，是最能体现出基层治理创新工作成果的重要的基础性工作。各级党委、政府对智慧社区建设工作高度重视，分别发文对此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。近年来，市民政局将智慧社区建设纳入年度工作目标，要求每个县（市、区）每年至少建成一个1个智慧社区试点，截止目前，我市各种类型的智慧社区建设正在深入推进，基层治理智慧化水平不断提高。
一、高度重视、分级出台智慧社区建设文件
我市出台了《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三门峡市创建省级新型智慧城市示范市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三政办〔2021〕25号）文件，对智慧社区建设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，由民政局牵头，推进智慧社区建设。市民政局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三门峡市智慧社区建设的实施方案》、《关于加强智慧社区建设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，要求把智慧社区建设作为重点工作任务，进行专题安排，要将智慧社区建设与“五星”支部创建工作结合起来，积极申报智慧社区试点，争取资金支持，稳步推进智慧社区建设，如期完成智慧社区建设工作目标。
2、 加大学习调研力度，明确智慧社区建设思路
对于智慧社区的建设内容，民政部正在着手推动建立智慧社区标准体系，规范智慧社区建设基本定义、建设内容和应用环境等，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参考。为了进一步明确智慧社区建设思路，我局扎实开展相关摸底工作，对全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情况及社区工作人员情况进行统计，实地调研一些优秀社区的便民利民做法和经验，掌握了我市目前社区硬件设施现状和服务软实力情况。同时，我局组织相关人员积极学习智慧社区最新政策和典型方案，认真研究民政部等9部门印发《关于深入推进智慧社区建设的意见》、国家信息中心关于《智慧社区建设运营指南》和我市政策文件，到外地学习智慧社区建设工作经验，提出了分类推进智慧社区建设的工作思路。对于湖滨区等街道、社区数量较多主城区，以打造全国智慧社区试点县为目标，采取全区统一开发的模式，先行建设区级智慧社区平台，街道、社区可按照建设一个，成熟一个，接入一个的原则，逐年接入社区数据。对于社区较为分散、社区智慧化基础条件不够完善的县（市），要以打造省级智慧社区试点为目标，在社区较多的乡镇（街道）优选1—2个社区先行试点，同步建设社区级和街道级智慧社区平台，以乡镇（街道）智慧社区平台为基础，推动其他社区逐步建设智慧社区，同步接入其他社区数据。
三、多元化发展，积极推进智慧社区试点建设。     
湖滨区、义马市、陕州区等县（市、区）开展了智慧社区建设试点，湖滨区前进街道建业社区被确定为全省5个省级智慧社区建设试点之一，省财政预计补助200万。已经委托省联通公司建设智慧社区。建业社区智慧社区建设主要内容有：基础设施（宽带网络、无线网络、物联网服务等）、智慧社区综合管理服务平台、小区物业管理平台、智慧社区前端设备（电动自行车充电管理系统、机动车出入管控系统、人员出入管控系统、智能监控系统等）等，目前已经基本建成。卢氏县兴贤里街道建成智慧兴贤里综合服务平台，管理系统分六大板块，分别为党建引领、社区服务、兴业发展、防返贫、社区治理、文化融合。利用系统可以精准掌握党员信息，加强党组织建设，促进“五星”支部创建，提供就业信息，掌握居民就业动向，通过“红、黄、蓝”三级管理，手机APP问题上报反馈，及时解决生活中遇到各种问题，化解矛盾纠纷，更加精准、科学的实现社区智慧化管理。义马市在15个城市社区推进智慧社区建设，建立起居民电子档案，为老年人开设智能手机使用、网购、手机订票等学习课堂。陕州区依托“陕州区智慧社区示范工程”项目，建成了智慧社区管理平台。平台包含社区管理、陕州民政、民政服务、数字中台四大模块，对13个社区的基本情况进行展示，利用智慧社区管理平台，对主城区大营镇、原店镇10个社区设立五级网格员2605人，对管辖的948栋楼297个院56户平房进行网格化管理，以科技力量助力社区高效进行疫情防疫工作，充分发挥了该平台精准定位、人员统筹、地毯式排查的优势，有效提升了社区治理能力和水平。
下一步，我们在智慧社区建设过程中，将积极与市发改委、财政局、工信、政数等部门沟通协商，充分考虑我市实际，积极争取各部门资金支持，不断加快智慧社区建设速度。
最后，感谢您对我市社区治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希望您在以后的工作中多给我们提供宝贵意见。

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8月8日      
联系部门及电话：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建设科:  2182011  
联系人:黄聪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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